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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改发〔2017〕120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林业厅（局）,内蒙古、吉林、龙江、大兴

安岭、长白山森工（林业）集团公司 ,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 ,

国家林业局各司局、各直属单位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

革发展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6〕32 号），进一步加强林业安全生产

工作，坚决遏制和防范林业行业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，为林

业现代化建设营造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，现提出如下意见。 

一、充分认识加强林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重大意义 

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，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。林业安全

生产作为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题中应有之义。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

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》明确要求，各地各部门

要严格实行领导干部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制，确保各项改革举措和

工作要求落实到位。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安全生产特别

是林业安全生产的特殊重要性，积极按照本级政府安全生产委员

会职责分工，真正把抓好林业安全生产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

务，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不可逾越的红线，认

真落实好相关政策措施和工作要求，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林业生

产安全事故的发生，进一步减少较大和一般事故，切实保护广大

林业职工、林农群众和林业生产经营单位生命财产安全，营造更

加稳定有序的环境，为我国林业改革发展和林业现代化建设全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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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驾护航，也为全国安全生产大局做出林业行业的应有贡献。 

二、加强对林业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 

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的要求，坚持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

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的原则，不断加强对林业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

领导。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建立安全生产委员会或安全生产工作领

导小组，不断健全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”机制，按照“分级负责、

属地管理”的原则，坚持把林业安全生产工作与林业重点工作同部

署、同落实、同检查。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工作职责，明确承担

林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机构，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工作机制，明确工作

职责，落实专人负责林业安全生产工作，保障相应工作经费。 

三、健全林业安全生产工作机制 

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安全生产工作机构要充分发挥统筹指导和综

合协调作用，各有关业务单位结合各自职能职责做好本业务领域内

的安全生产指导工作。要严格落实林业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责任，按

照同级党委政府的部署做好相关工作。县级以上地方林业主管部门

应对属地林业生产经营单位依法实施林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、指导

督促其排查治理生产安全隐患。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定期向国家林业

局提交本地区林业安全生产工作情况书面报告，国家林业局将适时

通报各地报送情况，并汇总上报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。 

四、严格落实林业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 

林业生产经营单位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主体责任，依法依

规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配足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，加大安全生产

资金投入，提高装备设施安全性能，建立健全自我约束、持续改进

的内生机制。应实行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度，细化并落实主要负责

人、管理人员和每个岗位的责任。林业生产经营单位法定代表人和

实际控制人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，国有林业生产经营单位党政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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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负责人同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。建立全过程安全生产和职业健

康管理制度，做到安全责任、管理、投入、培训和应急救援“五到

位”。内蒙古、吉林、龙江、大兴安岭、长白山森工（林业）集团公

司应发挥安全生产工作示范带头作用，自觉接受属地监管。 

五、建立林业生产安全风险防控制度 

林业生产经营单位应建立林业生产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

查治理双预防机制，定期开展风险辨识评价，制定落实安全防护措

施和安全操作规程；要建立完善林业生产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

建立事故隐患信息档案，定期进行排查，实行隐患自查自改自报；

重大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向属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林业主管部

门报告。地方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建立与属地林业生产经营单位隐

患排查治理系统联网的信息平台和重大隐患治理督办制度，督促林

业生产经营单位消除重大隐患，对重大隐患整改和督办不力的实行

约谈告诫、公开曝光，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 

六、健全林业安全生产应急工作机制 

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加强林业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机构建设，建

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。要在同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，

配合做好事故救援、调查处理和信息发布工作，主动回应社会关切，

澄清不实信息，维护林区社会稳定。林业生产经营单位要建立生产

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演练制度，每年至少组织 1—2次应急预案演练；

要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应急预案的宣传教育，普及生产安全事故预防、

避险、自救和互救知识，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技能。 

七、建立林业安全生产工作责任追究机制 

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党内法规和国家有关法律

法规建立林业安全生产工作责任追究机制。对于不重视林业安全生产

工作、工作措施落实不及时、长期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不整改不治理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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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的单位和相关责任人，视实际情况采取约谈、通报、挂牌督办等

方式追究责任，并视情节轻重移送有关部门依法依规追究责任。 

八、夯实林业安全生产工作基础 

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将安全生产管理纳入林业领导干部培训内

容。支持林业安全生产科研项目，鼓励林业生产经营单位研发、推

广、应用有利于保障生产安全的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设备、新材料，

提高生产经营的机械化、自动化和信息化水平。加强林业安全生产

国际交流合作，学习借鉴国外林业安全生产先进经验。林业生产经

营单位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落实安全生产费用提取管理使用制度，

严格落实安全教育培训制度，切实做到先培训、后上岗。 

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国家林业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0 月 27 日 

  

 
 


